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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法官遴選委員會法官代表票選辦法修正條
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法官法第

七條第七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法官法第

七條第七項規定訂定之。 

本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司法院法官遴選委

員會之法官代表六人，由

司法院院長提名應選名額

三倍人選，送請司法院人

事審議委員會從中審定應

選名額二倍人選，交法官

票選。 

      司法院得組成薦舉小

組負責前項法官代表人選

之資格審查與推薦，其成

員由院長指定之。 

第二條  司法院法官遴選委

員會之法官代表六人，由

司法院院長提名應選名額

三倍人選，送請司法院人

事審議委員會從中審定應

選名額二倍人選，交法官

票選。 

      司法院得組成薦舉小

組負責前項法官代表人選

之資格審查與推薦，其成

員由院長指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  司法院法官遴選委

員會法官代表，以實任法

官為限。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得為法官代表： 

一、曾受懲戒處分。 

二、最近五年曾受申誡以

上之懲處處分。 

三、最近五年曾經司法院

人事審議委員會送請

司法院院長作成職務

監督處分。 

四、最近三年之職務評定

曾列未達良好。但有

法官職務評定辦法第

六條第二項第四款之

情形者，不在此限。 

五、受停止職務處分期

間。 

六、停止辦理審判案件期

間。但已能預定於當

第三條  司法院法官遴選委

員會法官代表，以實任法

官為限。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得為法官代表： 

一、曾受懲戒處分。 

二、曾受申誡以上之懲處

處分。 

三、最近五年曾經司法院

人事審議委員會送請

司法院院長作成職務

監督處分。 

四、最近三年之年終考績

曾列乙等以下或職務

評定曾未達良好。 

五、受停止職務處分期

間。 

六、停止辦理審判案件期

間。 

七、留職停薪或帶職帶薪

全時進修期間。 

一、司法院法官遴選委員會

掌理法官之遴選、提供

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

為候補、試署法官服務

成績審查之意見及職務

法庭法官之遴定等事

項，擔任其委員之法官

代表之品格、操守及素

行允宜良好且無可議之

處，惟若將消極條件限

制過嚴，僅因陳年過往

而受申誡以上懲處處分

之違失行為，不問期間

一律限制其不得擔任資

格，顯不符比例原則，

爰第二項修正第二款，

將曾受申誡以上懲處處

分者之規定，限縮期間

為最近五年內。 

二、法官最近三年之職務評

定雖曾列未達良好，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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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後二個月內復行辦

理者，不在此限。 

七、留職停薪或帶職帶薪

全時進修期間。但已

能預定於當選後二個

月內進修期滿返回原

服務機關繼續服務

者，不在此限。 

所造成之原因不一，爰

於第二項第四款增列但

書，如有法官職務評定

辦法第六條第二項第四

款，事假、病假或延長

病假，累計達六個月以

上之情形者，不在此

限。 

三、第二項第六款、第七款

所定停止辦理審判案

件、留職停薪或帶職帶

薪全時進修期間，固不

得擔任司法院法官遴選

委員會之法官代表，但

已能預定於當選時點過

後二個月內復行辦理案

件或返回原服務機關繼

續服務者，經核尚不影

響司法院法官遴選委員

會之運作或會議進行，

為擴大舉才範圍，爰增

列但書規定。 

第四條  司法院人事審議委

員會審定法官代表候選人

採無記名限制連記法，其

連記人數不得超過應選出

總名額二分之一，並以得

票數較多者為審定之人

選；票數相同者，以抽籤

定之。 

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

會之開會、審定程序，除

本辦法另有規定外，適用

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審

議規則之規定。 

第四條  司法院人事審議委

員會審定法官代表候選人

採無記名限制連記法，其

連記人數不得超過應選出

總名額二分之一，並以得

票數較多者為審定之人

選，票數相同者，以抽籤

定之。 

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

會之開會、審定程序，除

本辦法另有規定外，適用

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審

議規則之規定。 

一、第一項標點符號酌作修

正。 

二、第二項未修正。 

第五條  司法院於法官代表

候選人名單審定後，應指

定投票日期並製作名冊及

第五條  司法院於法官代表

候選人名單審定後，應指

定投票日期並製作名冊及

依一百零二年七月一日施

行之法官學院組織法以及

同日施行之法務部司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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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票分送各級法院辦理投

票。 

各級法院法官除受停

止職務處分或留職停薪、

帶職帶薪全時進修者外，

均有投票權；投票時以秘

密、無記名及單記法行

之。 

調辦事法官在調辦事

機關投票。但調派司法

院、法官學院、法務部司

法官學院辦事者，在占缺

法院投票；其前往占缺法

院投票時，給予公假，並

得於投票前由占缺法院將

空白選票送請調辦事法官

圈選彌封後，送交占缺法

院政風單位保管，再由人

事單位於投票日會同政風

單位將該選票投入票匭。 

投票時間為投票日上

午九時至下午三時止；各

級法院應於投票結束後開

票，並將開票結果陳報司

法院。 

選票由各級法院保存

至下次改選時為止。 

選票分送各級法院辦理投

票。 

各級法院法官除受停

止職務處分或留職停薪、

帶職帶薪全時進修者外，

均有投票權；投票時以秘

密、無記名及單記法行

之。 

調辦事法官在調辦事

機關投票。但調派司法

院、司法院司法人員研習

所、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

辦事者，在占缺法院投

票；其前往占缺法院投票

時，給予公假，並得於投

票前由占缺法院將空白選

票送請調辦事法官圈選彌

封後，送交占缺法院政風

單位保管，再由人事單位

於投票日會同政風單位將

該選票投入票匭。 

投票時間為投票日上

午九時至下午三時止；各

級法院應於投票結束後開

票，並將開票結果陳報司

法院。 

選票由各級法院保存

至下次改選時為止。 

學院組織法，司法院司法人

員研習所及法務部司法官

訓練所，均已改制更名為法

官學院及法務部司法官學

院，爰配合修正第三項相關

名稱用語。 

 

第六條  司法院彙整各級法

院之開票結果後進行統

計，以得票數較多者當

選，並按其得票數高低依

序候補；票數相同者，以

抽籤定之。 

法官代表當選名單確

定後，司法院應即公告，

並發給當選證書。 

第六條  司法院彙整各級法

院之開票結果後進行統

計，以得票數較多者當

選，並按其得票數高低依

序候補；票數相同者，以

抽籤定之。 

法官代表當選名單確

定後，司法院應即公告，

並發給當選證書。 

本條未修正。 

第七條  法官代表因下列情第七條  法官代表因下列情 司法院法官遴選委員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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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致出缺時，應按候補順

序依序遞補至原任期屆滿

為止： 

一、辭任法官代表。 

二、轉任特任人員、司法

行政人員或其他法律

明定年資及待遇依相

當職務之法官、檢察

官列計之人員。 

三、退休、資遣、辭職。 

四、受免職、撤銷任用資

格等職務處分。 

五、有第三條第二項第一

款、第三款至第七款

所列情形之一。但第

七款之期間未逾六個

月者，不在此限。 

六、擔任司法院人事審議

委員會委員或職務法

庭法官。 

七、因死亡、重大傷病或

其他事由不為或不能

繼續參與遴選事務。 

任期未屆滿前，已無

人選可資遞補時，應於出

缺事實發生日起三個月內

完成補選。但所餘任期未

滿三個月者，不予補選。 

形致出缺時，應按候補順

序依序遞補至原任期屆滿

為止： 

一、辭任法官代表。 

二、轉任特任人員、司法

行政人員或其他法律

明定年資及待遇依相

當職務之法官、檢察

官列計之人員。 

三、退休、資遣、辭職。 

四、受免職、撤銷任用資

格等職務處分。 

五、有第三條第二項第一

款、第三款至第七款

所列情形之一。 

六、擔任司法院人事審議

委員會委員或職務法

庭法官。 

七、因死亡、重大傷病或

其他事由不為或不能

繼續參與遴選事務。 

任期未屆滿前，已無

人選可資遞補時，應於出

缺事實發生日起三個月內

完成補選。但所餘任期未

滿三個月者，不予補選。 

會議召開時間，主要係配合

遴選作業期程或遇案辦

理，尚非每月定期召開，如

擔任其委員之法官代表，嗣

經司法院核定留職停薪或

帶職帶薪全時進修，果該期

間非屬長期，對其運作或會

議進行，影響並非重大，為

避免委員更迭頻繁，爰修正

第五款，限定有第三條第二

項第七款之情形，其期間須

超過六個月，方才視為需離

任而出缺之情形。又法官法

施行後，對於法官已無公務

人員考績法相關申誡以上

懲處處分之適用，而法官代

表於任期中亦然，故第三條

第二項第二款已無須列入

當然出缺需遞補之情形。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第八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

一百零一年七月六日施

行。 

明定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